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原上訴字第22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奇龍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蔡依庭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莊若妍（原名莊宛軒）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鄧湘霏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鄭揚帆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張順超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陳宏家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林政麾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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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米娟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康誌恩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林玟彤（原名林夢凡）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劉國彬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林志翰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蔡妤屏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黃彥銘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林裕展（原名林仕涵）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林宣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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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劉恁澤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張凱傑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連偉雄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賴盛睿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賴怡秀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詹育璿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鄧詩怡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加重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12年度重訴字第1683號中華民國113年11月19日第一審判決(追

加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28973號、110

年度偵字第32763號、111年度偵字第7475、30193、30194、3504

6號、112年度偵字第18121、2157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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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駁回。

　　理　由

一、追加起訴意旨引用追加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按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對於原審

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上訴時，第二審法院認其為無理由而駁回

上訴之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各為刑事訴訟法第303

條第1款、第372條所明定。次按為就與已經起訴之案件、無

單一性不可分關係之相牽連犯罪，在原起訴案件第一審辯論

終結前，藉原訴之便而追加提起獨立之新訴，俾與原起訴案

件合併審判，以收訴訟經濟之效，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

規定，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就與本案相牽連之犯罪

或本罪之誣告罪，追加起訴。所謂「相牽連案件」，係指同

法第7條所列：㊀一人犯數罪；㊁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㊂

數人同時在同一處所各別犯罪；㊃犯與本罪有關係之藏匿人

犯、湮滅證據、偽證、贓物各罪者而言。蓋案件一經起訴，

起訴範圍因而特定，若准許檢察官任意追加起訴，除有礙被

告防禦權之行使外，亦損及訴訟妥速審理之要求，惟倘一律

不許追加起訴，亦無法藉由合併審判，以達訴訟經濟之效果

　　。參酌上述追加起訴制度規範之目的，刑事訴訟法第265條

第1項所稱與「本案」相牽連之犯罪之「本案」，自應採目

的性限縮解釋，限於檢察官最初起訴之案件，而不及於事後

追加起訴之案件；同法第7條第1款「一人犯數罪」及第2款

「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所稱之「人」，係指檢察官最初

起訴案件之被告而言，尚不及於因追加起訴後始為被告之人

　　。因之，法院審核檢察官追加起訴是否合法時，應就是否符

合相牽連案件之法定要件，及追加起訴是否符合訴訟經濟之

目的，從形式上合併觀察以為判斷。倘不合於上述規定之情

形，即應認追加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依刑事訴訟法第303

條第1款規定，諭知公訴不受理之判決(最高法院113年度台

上字第1792號判決要旨)。又我國刑事訴訟制度近年來已歷

經重大變革，於民國92年9月1日起施行修正之刑事訴訟法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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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於證據共通原則設有第287條之1

　　、之2之分離調查證據或審判程序之嚴格限制，並於第161條

　　、第163條第2項限制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範圍；再於95年

7月1日施行之刑法廢除連續犯與牽連犯，重新建構實體法上

一罪及數罪之概念；嗣於99年5月19日制定並於103年6月4日

　　、108年6月19日修正公布之刑事妥速審判法，立法目的係維

護刑事審判之公正、合法、迅速，保障人權及公共利益，以

確保刑事被告之妥速審判權利，接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所揭示健全我國人權

保障體系。從而，在刑事訴訟法、刑法均已修正重構訴訟上

同一案件新概念，為落實刑事妥速審判法所揭示保障人權之

立法趣旨，法院審核追加起訴是否符合相牽連案件之法定限

制要件，及追加起訴是否符合訴訟經濟之目的，更應與時俱

進，作目的性限縮解釋，以客觀上確能獲得訴訟經濟效益之

前提下，核實審查檢察官認「宜」追加起訴案件是否妨害被

告之訴訟防禦權，俾與公平法院理念相契合。因此，得追加

起訴之相牽連案件，限於與最初起訴之案件有訴訟資料之共

通性，且應由受訴法院依訴訟進行程度決定是否准許。倘若

檢察官之追加起訴，雖屬刑事訴訟法第7條所定之相牽連案

件，然案情繁雜如併案審理難期訴訟經濟(例如一人另犯其

他繁雜數罪、數人共犯其他繁雜數罪、數人同時在同一處所

各別犯繁雜之罪)，對於先前提起之案件及追加起訴案件之

順利、迅速、妥善審結，客觀上顯然有影響，反而有害於本

訴或追加起訴被告之訴訟防禦權及辯護依賴權有效行使；或

法院已實質調查審理相當進度或時日，相牽連案件之事實高

度重疊，足令一般通常人對法官能否本於客觀中立與公正之

立場續行併案審理，產生合理懷疑，對追加起訴併案審理恐

存預斷成見，有不當侵害被告受憲法保障公平審判權利之疑

慮；或依訴訟進行程度實質上已無併案審理之實益或可能等

情形，法院自可不受檢察官任意追加起訴之拘束。遇此情形

　　，受理不當追加起訴之法院，當然可以控方之追加起訴，不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適合制度設計本旨為由，依同法第303條第1款關於「起訴之

程序違背規定」之禁制規範，就追加起訴部分，諭知不受理

判決，實踐刑事妥速審判法第3條所揭示的誡命，方能滿足

正當法律程序及實現公平法院之理念(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

字第3879號判決要旨)。

三、本院查：

　㈠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檢察官前以110年度

偵字第37359等號起訴書【下稱「本案」】，認「本案」被

告陳少麒、劉士加、陳奇龍、蔡依庭、張佳琪、莊若妍、鄧

湘霏、鄭揚帆、張順超、陳宏家、黃明賢、林政麾、蔡米娟

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發起、主持或參與犯罪組織、

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加重詐欺取財、刑法第344條第1

項重利等罪嫌而提起公訴(被害人為黃武龍、劉治國、王文

聰、黎國華、盧浚華、何陳婉如、劉淑惠)，由臺灣臺中地

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以111年度訴字第549號案件審理。嗣

臺中地檢署檢察官另以111年度偵字第10965號追加起訴書

【下稱「甲案」】，認「甲案」被告余麗娟、許家莞、盧怡

利、何宇融、詹育璿、鄧詩怡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

參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加重詐欺取財等

罪嫌(被害人為劉治國、王文聰、黎國華、何陳婉如、劉淑

惠)，且「甲案」，與「本案」有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之相

牽連關係而追加起訴，由臺中地院以112年度訴字第1540號

案件審理。嗣臺中地檢署檢察官復以本件109年度偵字第289

73等號追加起訴書【下稱「乙案」】，認「乙案」被告陳少

麒、陳奇龍、蔡依庭、莊若妍、鄧湘霏、鄭揚帆、張順超、

陳宏家、林政麾、蔡米娟、康誌恩、林玟彤、劉國彬、林志

翰、蔡妤屏、黃彥銘、林裕展、林宣良、劉恁澤、張凱傑、

連偉雄、賴盛睿、賴怡秀、詹育璿、鄧詩怡涉犯組織犯罪防

制條例第3條參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加

重詐欺、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幫助加

重詐欺、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2項加重詐欺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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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刑法第344條第1項重利罪嫌，且「乙案」與「甲案」有

一人犯數罪及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之相牽連關係而追加起

訴，由臺中地院以112年度重訴字第1683號案件審理。以上

各情，有「本案」起訴書、「甲案」、「乙案」追加起訴書

及「乙案」各被告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

　㈡惟「本案」起訴之被告中，僅有陳少麒(已死亡，該部分追

加起訴由臺中地院於113年10月30日以112年度重訴字第1683

號諭知不受理之判決，未經檢察官提起上訴而確定，不在本

院審理範圍)與被告陳奇龍、蔡依庭、莊若妍、鄧湘霏、鄭

揚帆、張順超、陳宏家、林政麾、蔡米娟等9人(下稱被告陳

奇龍等9人)係與「乙案」追加起訴之被告相同，其餘「乙案

　　」追加起訴之被告康誌恩、林玟彤、劉國彬、林志翰、蔡妤

屏、黃彥銘、林裕展、林宣良、劉恁澤、張凱傑、連偉雄、

賴盛睿、賴怡秀、詹育璿、鄧詩怡等15人(下稱被告康誌恩

等15人)均非「本案」起訴之被告，且「乙案」追加起訴之

犯罪事實所涉被害人30多人，與「本案」起訴之犯罪事實所

涉被害人完全不同，就被告康誌恩等15人而言，「乙案」之

犯罪事實與「本案」間並不具備刑事訴訟法第7條第2款所定

「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之相牽連關係，自不符合刑事訴訟

法第265條第1項追加起訴之要件。就被告陳奇龍等9人而言

　　，「乙案」雖與「本案」間具備刑事訴訟法第7條第1款所稱

「一人犯數罪」之相牽連關係，然「乙案」與「本案」之被

害人完全不同，難認有何訴訟資料共通性可言，且觀案卷所

示訴訟進行程度，「本案」係於111年3月17日繫屬臺中地院

　　，已進行多次準備及審理程序，並已進行證人交互詰問程序

　　；而「乙案」係於112年8月25日始繫屬臺中地院，經進行準

備程序結果，全部被告均否認犯罪，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

並聲請傳喚證人即各被害人、相關共犯到庭進行交互詰問，

若准許檢察官就「乙案」追加起訴，顯有礙被告陳奇龍等9

人防禦權之行使，並損及訴訟妥速審理之要求，將導致案件

牽連不斷而延宕訴訟。原審因此認檢察官本件追加起訴「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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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之程序違背規定，且無從補正，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

第1款、第307條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行諭知不受理之判

決，經核於法並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主張：「乙案」與

「本案」均係陳奇龍等人利用祐麟行銷顧問有限公司等名義

向不同被害人以銷售靈骨塔、御璽卡及生前契約等名義詐

騙，證據資料具共通性，訴訟相關人員重疊、有關資料能夠

通用、程序一次即足，是不宜分割云云，係置原判決所為明

白論斷於不顧，難認可採，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並

不經言詞辯論為之。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2條，判決如主文

　　。

本案經檢察官林俊杰、張時嘉追加起訴，檢察官陳永豐提起上訴

。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9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張靜琪

　　　　　　　　　　　　　　　　　　法　官　簡婉倫

　　　　　　　　　　　　　　　　　　法　官　黃小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鄭淑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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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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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layout: fix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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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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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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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加重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12年度重訴字第1683號中華民國113年11月19日第一審判決(追加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28973號、110年度偵字第32763號、111年度偵字第7475、30193、30194、35046號、112年度偵字第18121、2157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追加起訴意旨引用追加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按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對於原審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上訴時，第二審法院認其為無理由而駁回上訴之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各為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第372條所明定。次按為就與已經起訴之案件、無單一性不可分關係之相牽連犯罪，在原起訴案件第一審辯論終結前，藉原訴之便而追加提起獨立之新訴，俾與原起訴案件合併審判，以收訴訟經濟之效，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規定，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就與本案相牽連之犯罪或本罪之誣告罪，追加起訴。所謂「相牽連案件」，係指同法第7條所列：㊀一人犯數罪；㊁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㊂數人同時在同一處所各別犯罪；㊃犯與本罪有關係之藏匿人犯、湮滅證據、偽證、贓物各罪者而言。蓋案件一經起訴，起訴範圍因而特定，若准許檢察官任意追加起訴，除有礙被告防禦權之行使外，亦損及訴訟妥速審理之要求，惟倘一律不許追加起訴，亦無法藉由合併審判，以達訴訟經濟之效果
　　。參酌上述追加起訴制度規範之目的，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所稱與「本案」相牽連之犯罪之「本案」，自應採目的性限縮解釋，限於檢察官最初起訴之案件，而不及於事後追加起訴之案件；同法第7條第1款「一人犯數罪」及第2款「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所稱之「人」，係指檢察官最初起訴案件之被告而言，尚不及於因追加起訴後始為被告之人
　　。因之，法院審核檢察官追加起訴是否合法時，應就是否符合相牽連案件之法定要件，及追加起訴是否符合訴訟經濟之目的，從形式上合併觀察以為判斷。倘不合於上述規定之情形，即應認追加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規定，諭知公訴不受理之判決(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792號判決要旨)。又我國刑事訴訟制度近年來已歷經重大變革，於民國92年9月1日起施行修正之刑事訴訟法已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於證據共通原則設有第287條之1
　　、之2之分離調查證據或審判程序之嚴格限制，並於第161條
　　、第163條第2項限制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範圍；再於95年7月1日施行之刑法廢除連續犯與牽連犯，重新建構實體法上一罪及數罪之概念；嗣於99年5月19日制定並於103年6月4日
　　、108年6月19日修正公布之刑事妥速審判法，立法目的係維護刑事審判之公正、合法、迅速，保障人權及公共利益，以確保刑事被告之妥速審判權利，接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所揭示健全我國人權保障體系。從而，在刑事訴訟法、刑法均已修正重構訴訟上同一案件新概念，為落實刑事妥速審判法所揭示保障人權之立法趣旨，法院審核追加起訴是否符合相牽連案件之法定限制要件，及追加起訴是否符合訴訟經濟之目的，更應與時俱進，作目的性限縮解釋，以客觀上確能獲得訴訟經濟效益之前提下，核實審查檢察官認「宜」追加起訴案件是否妨害被告之訴訟防禦權，俾與公平法院理念相契合。因此，得追加起訴之相牽連案件，限於與最初起訴之案件有訴訟資料之共通性，且應由受訴法院依訴訟進行程度決定是否准許。倘若檢察官之追加起訴，雖屬刑事訴訟法第7條所定之相牽連案件，然案情繁雜如併案審理難期訴訟經濟(例如一人另犯其他繁雜數罪、數人共犯其他繁雜數罪、數人同時在同一處所各別犯繁雜之罪)，對於先前提起之案件及追加起訴案件之順利、迅速、妥善審結，客觀上顯然有影響，反而有害於本訴或追加起訴被告之訴訟防禦權及辯護依賴權有效行使；或法院已實質調查審理相當進度或時日，相牽連案件之事實高度重疊，足令一般通常人對法官能否本於客觀中立與公正之立場續行併案審理，產生合理懷疑，對追加起訴併案審理恐存預斷成見，有不當侵害被告受憲法保障公平審判權利之疑慮；或依訴訟進行程度實質上已無併案審理之實益或可能等情形，法院自可不受檢察官任意追加起訴之拘束。遇此情形
　　，受理不當追加起訴之法院，當然可以控方之追加起訴，不適合制度設計本旨為由，依同法第303條第1款關於「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之禁制規範，就追加起訴部分，諭知不受理判決，實踐刑事妥速審判法第3條所揭示的誡命，方能滿足正當法律程序及實現公平法院之理念(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879號判決要旨)。
三、本院查：
　㈠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檢察官前以110年度偵字第37359等號起訴書【下稱「本案」】，認「本案」被告陳少麒、劉士加、陳奇龍、蔡依庭、張佳琪、莊若妍、鄧湘霏、鄭揚帆、張順超、陳宏家、黃明賢、林政麾、蔡米娟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發起、主持或參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加重詐欺取財、刑法第344條第1項重利等罪嫌而提起公訴(被害人為黃武龍、劉治國、王文聰、黎國華、盧浚華、何陳婉如、劉淑惠)，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以111年度訴字第549號案件審理。嗣臺中地檢署檢察官另以111年度偵字第10965號追加起訴書【下稱「甲案」】，認「甲案」被告余麗娟、許家莞、盧怡利、何宇融、詹育璿、鄧詩怡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參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加重詐欺取財等罪嫌(被害人為劉治國、王文聰、黎國華、何陳婉如、劉淑惠)，且「甲案」，與「本案」有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之相牽連關係而追加起訴，由臺中地院以112年度訴字第1540號案件審理。嗣臺中地檢署檢察官復以本件109年度偵字第28973等號追加起訴書【下稱「乙案」】，認「乙案」被告陳少麒、陳奇龍、蔡依庭、莊若妍、鄧湘霏、鄭揚帆、張順超、陳宏家、林政麾、蔡米娟、康誌恩、林玟彤、劉國彬、林志翰、蔡妤屏、黃彥銘、林裕展、林宣良、劉恁澤、張凱傑、連偉雄、賴盛睿、賴怡秀、詹育璿、鄧詩怡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參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加重詐欺、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幫助加重詐欺、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2項加重詐欺未遂、刑法第344條第1項重利罪嫌，且「乙案」與「甲案」有一人犯數罪及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之相牽連關係而追加起訴，由臺中地院以112年度重訴字第1683號案件審理。以上各情，有「本案」起訴書、「甲案」、「乙案」追加起訴書及「乙案」各被告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
　㈡惟「本案」起訴之被告中，僅有陳少麒(已死亡，該部分追加起訴由臺中地院於113年10月30日以112年度重訴字第1683號諭知不受理之判決，未經檢察官提起上訴而確定，不在本院審理範圍)與被告陳奇龍、蔡依庭、莊若妍、鄧湘霏、鄭揚帆、張順超、陳宏家、林政麾、蔡米娟等9人(下稱被告陳奇龍等9人)係與「乙案」追加起訴之被告相同，其餘「乙案
　　」追加起訴之被告康誌恩、林玟彤、劉國彬、林志翰、蔡妤屏、黃彥銘、林裕展、林宣良、劉恁澤、張凱傑、連偉雄、賴盛睿、賴怡秀、詹育璿、鄧詩怡等15人(下稱被告康誌恩等15人)均非「本案」起訴之被告，且「乙案」追加起訴之犯罪事實所涉被害人30多人，與「本案」起訴之犯罪事實所涉被害人完全不同，就被告康誌恩等15人而言，「乙案」之犯罪事實與「本案」間並不具備刑事訴訟法第7條第2款所定「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之相牽連關係，自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追加起訴之要件。就被告陳奇龍等9人而言
　　，「乙案」雖與「本案」間具備刑事訴訟法第7條第1款所稱「一人犯數罪」之相牽連關係，然「乙案」與「本案」之被害人完全不同，難認有何訴訟資料共通性可言，且觀案卷所示訴訟進行程度，「本案」係於111年3月17日繫屬臺中地院
　　，已進行多次準備及審理程序，並已進行證人交互詰問程序
　　；而「乙案」係於112年8月25日始繫屬臺中地院，經進行準備程序結果，全部被告均否認犯罪，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並聲請傳喚證人即各被害人、相關共犯到庭進行交互詰問，若准許檢察官就「乙案」追加起訴，顯有礙被告陳奇龍等9人防禦權之行使，並損及訴訟妥速審理之要求，將導致案件牽連不斷而延宕訴訟。原審因此認檢察官本件追加起訴「乙案」之程序違背規定，且無從補正，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第307條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行諭知不受理之判決，經核於法並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主張：「乙案」與「本案」均係陳奇龍等人利用祐麟行銷顧問有限公司等名義向不同被害人以銷售靈骨塔、御璽卡及生前契約等名義詐騙，證據資料具共通性，訴訟相關人員重疊、有關資料能夠通用、程序一次即足，是不宜分割云云，係置原判決所為明白論斷於不顧，難認可採，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並不經言詞辯論為之。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2條，判決如主文
　　。
本案經檢察官林俊杰、張時嘉追加起訴，檢察官陳永豐提起上訴
。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9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張靜琪
　　　　　　　　　　　　　　　　　　法　官　簡婉倫
　　　　　　　　　　　　　　　　　　法　官　黃小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鄭淑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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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加重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12年度重訴字第1683號中華民國113年11月19日第一審判決(追

加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28973號、110

年度偵字第32763號、111年度偵字第7475、30193、30194、3504

6號、112年度偵字第18121、2157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

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追加起訴意旨引用追加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按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對於原審

    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上訴時，第二審法院認其為無理由而駁回

    上訴之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各為刑事訴訟法第303

    條第1款、第372條所明定。次按為就與已經起訴之案件、無

    單一性不可分關係之相牽連犯罪，在原起訴案件第一審辯論

    終結前，藉原訴之便而追加提起獨立之新訴，俾與原起訴案

    件合併審判，以收訴訟經濟之效，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

    規定，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就與本案相牽連之犯罪

    或本罪之誣告罪，追加起訴。所謂「相牽連案件」，係指同

    法第7條所列：㊀一人犯數罪；㊁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㊂數人

    同時在同一處所各別犯罪；㊃犯與本罪有關係之藏匿人犯、

    湮滅證據、偽證、贓物各罪者而言。蓋案件一經起訴，起訴

    範圍因而特定，若准許檢察官任意追加起訴，除有礙被告防

    禦權之行使外，亦損及訴訟妥速審理之要求，惟倘一律不許

    追加起訴，亦無法藉由合併審判，以達訴訟經濟之效果

　　。參酌上述追加起訴制度規範之目的，刑事訴訟法第265條

    第1項所稱與「本案」相牽連之犯罪之「本案」，自應採目

    的性限縮解釋，限於檢察官最初起訴之案件，而不及於事後

    追加起訴之案件；同法第7條第1款「一人犯數罪」及第2款

    「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所稱之「人」，係指檢察官最初

    起訴案件之被告而言，尚不及於因追加起訴後始為被告之人

　　。因之，法院審核檢察官追加起訴是否合法時，應就是否符

    合相牽連案件之法定要件，及追加起訴是否符合訴訟經濟之

    目的，從形式上合併觀察以為判斷。倘不合於上述規定之情

    形，即應認追加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依刑事訴訟法第303

    條第1款規定，諭知公訴不受理之判決(最高法院113年度台

    上字第1792號判決要旨)。又我國刑事訴訟制度近年來已歷

    經重大變革，於民國92年9月1日起施行修正之刑事訴訟法已

    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於證據共通原則設有第287條之1

　　、之2之分離調查證據或審判程序之嚴格限制，並於第161條

　　、第163條第2項限制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範圍；再於95年

    7月1日施行之刑法廢除連續犯與牽連犯，重新建構實體法上

    一罪及數罪之概念；嗣於99年5月19日制定並於103年6月4日

　　、108年6月19日修正公布之刑事妥速審判法，立法目的係維

    護刑事審判之公正、合法、迅速，保障人權及公共利益，以

    確保刑事被告之妥速審判權利，接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所揭示健全我國人權

    保障體系。從而，在刑事訴訟法、刑法均已修正重構訴訟上

    同一案件新概念，為落實刑事妥速審判法所揭示保障人權之

    立法趣旨，法院審核追加起訴是否符合相牽連案件之法定限

    制要件，及追加起訴是否符合訴訟經濟之目的，更應與時俱

    進，作目的性限縮解釋，以客觀上確能獲得訴訟經濟效益之

    前提下，核實審查檢察官認「宜」追加起訴案件是否妨害被

    告之訴訟防禦權，俾與公平法院理念相契合。因此，得追加

    起訴之相牽連案件，限於與最初起訴之案件有訴訟資料之共

    通性，且應由受訴法院依訴訟進行程度決定是否准許。倘若

    檢察官之追加起訴，雖屬刑事訴訟法第7條所定之相牽連案

    件，然案情繁雜如併案審理難期訴訟經濟(例如一人另犯其

    他繁雜數罪、數人共犯其他繁雜數罪、數人同時在同一處所

    各別犯繁雜之罪)，對於先前提起之案件及追加起訴案件之

    順利、迅速、妥善審結，客觀上顯然有影響，反而有害於本

    訴或追加起訴被告之訴訟防禦權及辯護依賴權有效行使；或

    法院已實質調查審理相當進度或時日，相牽連案件之事實高

    度重疊，足令一般通常人對法官能否本於客觀中立與公正之

    立場續行併案審理，產生合理懷疑，對追加起訴併案審理恐

    存預斷成見，有不當侵害被告受憲法保障公平審判權利之疑

    慮；或依訴訟進行程度實質上已無併案審理之實益或可能等

    情形，法院自可不受檢察官任意追加起訴之拘束。遇此情形

　　，受理不當追加起訴之法院，當然可以控方之追加起訴，不

    適合制度設計本旨為由，依同法第303條第1款關於「起訴之

    程序違背規定」之禁制規範，就追加起訴部分，諭知不受理

    判決，實踐刑事妥速審判法第3條所揭示的誡命，方能滿足

    正當法律程序及實現公平法院之理念(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

    字第3879號判決要旨)。

三、本院查：

　㈠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檢察官前以110年度偵字第37359等號起訴書【下稱「本案」】，認「本案」被告陳少麒、劉士加、陳奇龍、蔡依庭、張佳琪、莊若妍、鄧湘霏、鄭揚帆、張順超、陳宏家、黃明賢、林政麾、蔡米娟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發起、主持或參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加重詐欺取財、刑法第344條第1項重利等罪嫌而提起公訴(被害人為黃武龍、劉治國、王文聰、黎國華、盧浚華、何陳婉如、劉淑惠)，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以111年度訴字第549號案件審理。嗣臺中地檢署檢察官另以111年度偵字第10965號追加起訴書【下稱「甲案」】，認「甲案」被告余麗娟、許家莞、盧怡利、何宇融、詹育璿、鄧詩怡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參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加重詐欺取財等罪嫌(被害人為劉治國、王文聰、黎國華、何陳婉如、劉淑惠)，且「甲案」，與「本案」有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之相牽連關係而追加起訴，由臺中地院以112年度訴字第1540號案件審理。嗣臺中地檢署檢察官復以本件109年度偵字第28973等號追加起訴書【下稱「乙案」】，認「乙案」被告陳少麒、陳奇龍、蔡依庭、莊若妍、鄧湘霏、鄭揚帆、張順超、陳宏家、林政麾、蔡米娟、康誌恩、林玟彤、劉國彬、林志翰、蔡妤屏、黃彥銘、林裕展、林宣良、劉恁澤、張凱傑、連偉雄、賴盛睿、賴怡秀、詹育璿、鄧詩怡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參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加重詐欺、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幫助加重詐欺、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2項加重詐欺未遂、刑法第344條第1項重利罪嫌，且「乙案」與「甲案」有一人犯數罪及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之相牽連關係而追加起訴，由臺中地院以112年度重訴字第1683號案件審理。以上各情，有「本案」起訴書、「甲案」、「乙案」追加起訴書及「乙案」各被告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

　㈡惟「本案」起訴之被告中，僅有陳少麒(已死亡，該部分追加

    起訴由臺中地院於113年10月30日以112年度重訴字第1683號

    諭知不受理之判決，未經檢察官提起上訴而確定，不在本院

    審理範圍)與被告陳奇龍、蔡依庭、莊若妍、鄧湘霏、鄭揚

    帆、張順超、陳宏家、林政麾、蔡米娟等9人(下稱被告陳奇

    龍等9人)係與「乙案」追加起訴之被告相同，其餘「乙案

　　」追加起訴之被告康誌恩、林玟彤、劉國彬、林志翰、蔡妤

    屏、黃彥銘、林裕展、林宣良、劉恁澤、張凱傑、連偉雄、

    賴盛睿、賴怡秀、詹育璿、鄧詩怡等15人(下稱被告康誌恩

    等15人)均非「本案」起訴之被告，且「乙案」追加起訴之

    犯罪事實所涉被害人30多人，與「本案」起訴之犯罪事實所

    涉被害人完全不同，就被告康誌恩等15人而言，「乙案」之

    犯罪事實與「本案」間並不具備刑事訴訟法第7條第2款所定

    「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之相牽連關係，自不符合刑事訴訟

    法第265條第1項追加起訴之要件。就被告陳奇龍等9人而言

　　，「乙案」雖與「本案」間具備刑事訴訟法第7條第1款所稱

    「一人犯數罪」之相牽連關係，然「乙案」與「本案」之被

    害人完全不同，難認有何訴訟資料共通性可言，且觀案卷所

    示訴訟進行程度，「本案」係於111年3月17日繫屬臺中地院

　　，已進行多次準備及審理程序，並已進行證人交互詰問程序

　　；而「乙案」係於112年8月25日始繫屬臺中地院，經進行準

    備程序結果，全部被告均否認犯罪，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

    並聲請傳喚證人即各被害人、相關共犯到庭進行交互詰問，

    若准許檢察官就「乙案」追加起訴，顯有礙被告陳奇龍等9

    人防禦權之行使，並損及訴訟妥速審理之要求，將導致案件

    牽連不斷而延宕訴訟。原審因此認檢察官本件追加起訴「乙

    案」之程序違背規定，且無從補正，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

    第1款、第307條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行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經核於法並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主張：「乙案」與「

    本案」均係陳奇龍等人利用祐麟行銷顧問有限公司等名義向

    不同被害人以銷售靈骨塔、御璽卡及生前契約等名義詐騙，

    證據資料具共通性，訴訟相關人員重疊、有關資料能夠通用

    、程序一次即足，是不宜分割云云，係置原判決所為明白論

    斷於不顧，難認可採，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並不經

    言詞辯論為之。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2條，判決如主文

　　。

本案經檢察官林俊杰、張時嘉追加起訴，檢察官陳永豐提起上訴

。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9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張靜琪

　　　　　　　　　　　　　　　　　　法　官　簡婉倫

　　　　　　　　　　　　　　　　　　法　官　黃小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鄭淑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9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原上訴字第22號

上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奇龍





          蔡依庭





          莊若妍（原名莊宛軒）







          鄧湘霏







          鄭揚帆





          張順超







          陳宏家







          林政麾





          蔡米娟





          康誌恩







          林玟彤（原名林夢凡）







          劉國彬





          林志翰





          蔡妤屏





          黃彥銘







          林裕展（原名林仕涵）







          林宣良









          劉恁澤





          張凱傑





          連偉雄





          賴盛睿





          賴怡秀







          詹育璿





          鄧詩怡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加重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12年度重訴字第1683號中華民國113年11月19日第一審判決(追加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28973號、110年度偵字第32763號、111年度偵字第7475、30193、30194、35046號、112年度偵字第18121、2157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追加起訴意旨引用追加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按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對於原審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上訴時，第二審法院認其為無理由而駁回上訴之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各為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第372條所明定。次按為就與已經起訴之案件、無單一性不可分關係之相牽連犯罪，在原起訴案件第一審辯論終結前，藉原訴之便而追加提起獨立之新訴，俾與原起訴案件合併審判，以收訴訟經濟之效，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規定，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前，得就與本案相牽連之犯罪或本罪之誣告罪，追加起訴。所謂「相牽連案件」，係指同法第7條所列：㊀一人犯數罪；㊁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㊂數人同時在同一處所各別犯罪；㊃犯與本罪有關係之藏匿人犯、湮滅證據、偽證、贓物各罪者而言。蓋案件一經起訴，起訴範圍因而特定，若准許檢察官任意追加起訴，除有礙被告防禦權之行使外，亦損及訴訟妥速審理之要求，惟倘一律不許追加起訴，亦無法藉由合併審判，以達訴訟經濟之效果

　　。參酌上述追加起訴制度規範之目的，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所稱與「本案」相牽連之犯罪之「本案」，自應採目的性限縮解釋，限於檢察官最初起訴之案件，而不及於事後追加起訴之案件；同法第7條第1款「一人犯數罪」及第2款「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所稱之「人」，係指檢察官最初起訴案件之被告而言，尚不及於因追加起訴後始為被告之人

　　。因之，法院審核檢察官追加起訴是否合法時，應就是否符合相牽連案件之法定要件，及追加起訴是否符合訴訟經濟之目的，從形式上合併觀察以為判斷。倘不合於上述規定之情形，即應認追加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規定，諭知公訴不受理之判決(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792號判決要旨)。又我國刑事訴訟制度近年來已歷經重大變革，於民國92年9月1日起施行修正之刑事訴訟法已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於證據共通原則設有第287條之1

　　、之2之分離調查證據或審判程序之嚴格限制，並於第161條

　　、第163條第2項限制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範圍；再於95年7月1日施行之刑法廢除連續犯與牽連犯，重新建構實體法上一罪及數罪之概念；嗣於99年5月19日制定並於103年6月4日

　　、108年6月19日修正公布之刑事妥速審判法，立法目的係維護刑事審判之公正、合法、迅速，保障人權及公共利益，以確保刑事被告之妥速審判權利，接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所揭示健全我國人權保障體系。從而，在刑事訴訟法、刑法均已修正重構訴訟上同一案件新概念，為落實刑事妥速審判法所揭示保障人權之立法趣旨，法院審核追加起訴是否符合相牽連案件之法定限制要件，及追加起訴是否符合訴訟經濟之目的，更應與時俱進，作目的性限縮解釋，以客觀上確能獲得訴訟經濟效益之前提下，核實審查檢察官認「宜」追加起訴案件是否妨害被告之訴訟防禦權，俾與公平法院理念相契合。因此，得追加起訴之相牽連案件，限於與最初起訴之案件有訴訟資料之共通性，且應由受訴法院依訴訟進行程度決定是否准許。倘若檢察官之追加起訴，雖屬刑事訴訟法第7條所定之相牽連案件，然案情繁雜如併案審理難期訴訟經濟(例如一人另犯其他繁雜數罪、數人共犯其他繁雜數罪、數人同時在同一處所各別犯繁雜之罪)，對於先前提起之案件及追加起訴案件之順利、迅速、妥善審結，客觀上顯然有影響，反而有害於本訴或追加起訴被告之訴訟防禦權及辯護依賴權有效行使；或法院已實質調查審理相當進度或時日，相牽連案件之事實高度重疊，足令一般通常人對法官能否本於客觀中立與公正之立場續行併案審理，產生合理懷疑，對追加起訴併案審理恐存預斷成見，有不當侵害被告受憲法保障公平審判權利之疑慮；或依訴訟進行程度實質上已無併案審理之實益或可能等情形，法院自可不受檢察官任意追加起訴之拘束。遇此情形

　　，受理不當追加起訴之法院，當然可以控方之追加起訴，不適合制度設計本旨為由，依同法第303條第1款關於「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之禁制規範，就追加起訴部分，諭知不受理判決，實踐刑事妥速審判法第3條所揭示的誡命，方能滿足正當法律程序及實現公平法院之理念(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879號判決要旨)。

三、本院查：

　㈠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檢察官前以110年度偵字第37359等號起訴書【下稱「本案」】，認「本案」被告陳少麒、劉士加、陳奇龍、蔡依庭、張佳琪、莊若妍、鄧湘霏、鄭揚帆、張順超、陳宏家、黃明賢、林政麾、蔡米娟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發起、主持或參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加重詐欺取財、刑法第344條第1項重利等罪嫌而提起公訴(被害人為黃武龍、劉治國、王文聰、黎國華、盧浚華、何陳婉如、劉淑惠)，由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以111年度訴字第549號案件審理。嗣臺中地檢署檢察官另以111年度偵字第10965號追加起訴書【下稱「甲案」】，認「甲案」被告余麗娟、許家莞、盧怡利、何宇融、詹育璿、鄧詩怡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參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加重詐欺取財等罪嫌(被害人為劉治國、王文聰、黎國華、何陳婉如、劉淑惠)，且「甲案」，與「本案」有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之相牽連關係而追加起訴，由臺中地院以112年度訴字第1540號案件審理。嗣臺中地檢署檢察官復以本件109年度偵字第28973等號追加起訴書【下稱「乙案」】，認「乙案」被告陳少麒、陳奇龍、蔡依庭、莊若妍、鄧湘霏、鄭揚帆、張順超、陳宏家、林政麾、蔡米娟、康誌恩、林玟彤、劉國彬、林志翰、蔡妤屏、黃彥銘、林裕展、林宣良、劉恁澤、張凱傑、連偉雄、賴盛睿、賴怡秀、詹育璿、鄧詩怡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參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加重詐欺、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幫助加重詐欺、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2項加重詐欺未遂、刑法第344條第1項重利罪嫌，且「乙案」與「甲案」有一人犯數罪及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之相牽連關係而追加起訴，由臺中地院以112年度重訴字第1683號案件審理。以上各情，有「本案」起訴書、「甲案」、「乙案」追加起訴書及「乙案」各被告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

　㈡惟「本案」起訴之被告中，僅有陳少麒(已死亡，該部分追加起訴由臺中地院於113年10月30日以112年度重訴字第1683號諭知不受理之判決，未經檢察官提起上訴而確定，不在本院審理範圍)與被告陳奇龍、蔡依庭、莊若妍、鄧湘霏、鄭揚帆、張順超、陳宏家、林政麾、蔡米娟等9人(下稱被告陳奇龍等9人)係與「乙案」追加起訴之被告相同，其餘「乙案

　　」追加起訴之被告康誌恩、林玟彤、劉國彬、林志翰、蔡妤屏、黃彥銘、林裕展、林宣良、劉恁澤、張凱傑、連偉雄、賴盛睿、賴怡秀、詹育璿、鄧詩怡等15人(下稱被告康誌恩等15人)均非「本案」起訴之被告，且「乙案」追加起訴之犯罪事實所涉被害人30多人，與「本案」起訴之犯罪事實所涉被害人完全不同，就被告康誌恩等15人而言，「乙案」之犯罪事實與「本案」間並不具備刑事訴訟法第7條第2款所定「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之相牽連關係，自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追加起訴之要件。就被告陳奇龍等9人而言

　　，「乙案」雖與「本案」間具備刑事訴訟法第7條第1款所稱「一人犯數罪」之相牽連關係，然「乙案」與「本案」之被害人完全不同，難認有何訴訟資料共通性可言，且觀案卷所示訴訟進行程度，「本案」係於111年3月17日繫屬臺中地院

　　，已進行多次準備及審理程序，並已進行證人交互詰問程序

　　；而「乙案」係於112年8月25日始繫屬臺中地院，經進行準備程序結果，全部被告均否認犯罪，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並聲請傳喚證人即各被害人、相關共犯到庭進行交互詰問，若准許檢察官就「乙案」追加起訴，顯有礙被告陳奇龍等9人防禦權之行使，並損及訴訟妥速審理之要求，將導致案件牽連不斷而延宕訴訟。原審因此認檢察官本件追加起訴「乙案」之程序違背規定，且無從補正，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第307條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行諭知不受理之判決，經核於法並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主張：「乙案」與「本案」均係陳奇龍等人利用祐麟行銷顧問有限公司等名義向不同被害人以銷售靈骨塔、御璽卡及生前契約等名義詐騙，證據資料具共通性，訴訟相關人員重疊、有關資料能夠通用、程序一次即足，是不宜分割云云，係置原判決所為明白論斷於不顧，難認可採，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並不經言詞辯論為之。

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2條，判決如主文

　　。

本案經檢察官林俊杰、張時嘉追加起訴，檢察官陳永豐提起上訴

。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9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張靜琪

　　　　　　　　　　　　　　　　　　法　官　簡婉倫

　　　　　　　　　　　　　　　　　　法　官　黃小琴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鄭淑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9　　日





